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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履約管理
（品質管理、進度管理、工程督

導與變更設計注意事項）



前言

施工管制：施工管理與施工控制

檢驗：審核、查驗，主要機能在於激勵廠商能生產出優良的工程品質意

願；工程施工管制層面很多，首先應建立相關計畫及各類建材的檢(試)

驗等方法做為有效的管控方法

監造單位須先建立監造計畫，作為監造工作準則，提供承商在施工時做

為品質管控依據，廠商應依契約、相關法規及監造計畫，建立施工計畫

及品質計畫

設計圖說、合約工程注意事項、單價分析、價目表內的備註、
工地協調記錄、施工規範、制式施工說明書、工程慣例



主辦機關審查監造計畫
應於工程發包前完成審查





廠商提審 品質計畫 施工計畫
監造單位應合約內規定最晚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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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進度表分析

1.Bar chart
常稱桿狀圖，或稱條狀圖、線條圖、長條圖等，以各作業項目為縱座

標、時間為橫座標，各作業項目有一對應水平長條。
水平長條的起訖點表示該項作業的開始及完成時間點，長度即代表該

項作業的工期 (分項工程權重:須以常態分配權值註記在階段進度桿狀圖上)

2.ADM (箭線圖)
作業項目標示於箭線上，任何二個連結點，不能以一個以上的作業項目連結

3.PDM (節點圖)
因作業項目資料標示均集中於一節點上，故常稱為「節點式網狀圖」。

基本連結關係有四種：
FS(Finish to Start)
SS(Start to Start)
FF(Finish to Finish)
SF(Start to Finish)
各關係尚需注意延遲時間(Lag Time)的設定



預定進度預算成本曲線(Budget Cost of Work Scheduled, BCWS)

工程按照預定進度執行，在各時間點應支付預算累積成本

實際進度預定成本曲線(Budget Cost of Work Performed, BCWP)

工程按實際執行進度，在各時間點應支付預算累積成本

實際進度實際成本曲線(Actual Cost of Work Performed, ACWP)

工程按實際執行進度，在各時間點應支付實際累積成本

工程進度分析



最晚預定進度曲線

最早預定進度曲線

最佳預定進度曲線



預定進度表內的各分項工程 依施工現況 有不同的權重分配示意圖



甘特圖預定進度曲線繪製參考例

進度權重：應配合作業量採常態分配

權重：分項工程金額/總工程總金額



工程進度

工程累計預定及實際進度曲線圖(S曲線)

工程要徑圖(※以顏色區分關鍵要徑)

工程進度落後原因(※有落後時應詳實說明)

趕工措施(※有落後時應詳實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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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4.02.03.04[±2,±4]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並填具抽查(驗)

紀錄表，或□製作材料/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

□判讀認可，或□落實執行



材料(設備
)名稱 供料

廠商
使用
位置

送審資料（ˇ、填入送審資料名稱）

備註預定
送審
日期

審查
日期 材料

規範

預定
試驗
單位

試驗
報告

供應
廠商
證明
文件

出廠
證明

樣品
或型
錄

審查
結果契約數

量

實際
送審
日期

審查
人員

(歸檔
編號)

(參考例三) (           工程)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表單號碼：

小 □4.02.03.04[±2,±4]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並填具抽查(驗)

紀錄表，或□製作材料/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

□判讀認可，或□落實執行



材料(設備
)名稱 供料

廠商
使用
位置

送審資料（ˇ、填入送審資料名稱）
備註預定

送審
日期

審查
日期 材料

規範

預定
試驗
單位

試驗
報告

供應
廠商
證明
文件

出廠
證明

樣品
或型
錄

審查
結果契約數

量

實際
送審
日期

審查
人員

(歸檔
編號)

(參考例三) (           工程)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
表單號碼：

小 □4.02.03.04[±2,±4]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料設備，並填具抽查(驗)

紀錄表，或□製作材料/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

□判讀認可，或□落實執行



重要大宗材料品質管制



放大1200倍針狀組織

純金屬或合金從某一固相轉變成另一固相時的
產物；在轉變過程中，原子不擴散，化學成分
不改變，但晶格發生變化，同時新舊相間維持
一定的位向關係並且具有切變共格的特徵

結構物反覆載重或時間過久，麻田散鐵有可能
造成結構物崩壞

鋼筋銲接過程，由於疏忽 容易在銲接點形成麻
田散鐵



種類 允許飛灰取代水泥上限%，(以重量計)

(1)混凝土（不屬）(2)至(7)項者 20%

(2)預力混凝土 10%

(3)版混凝土 15%

(4)海邊及地下工程混凝土 25%

(5)巨積混凝土 25%

(6)水密性混凝 20%

(7)舖面混凝土 20%

註：當飛灰混凝土同時用於不同工程部位時，以飛灰取代水泥量小者為準

混凝土中飛灰取代水泥量之參考值

資料來源：公共工程飛灰混凝土使用手冊



混凝土配比表

超過允許值

水泥細度以比表面積計算約為：2,600～5,000 cm²/g 
飛灰細度以比表面積計算約為：2,000～5,000 cm²/g 
爐石細度以比表面積計算約為：

4,000、6,000及8,000 m²/g 三級

過量使用爐石非但不能對混凝土有所助益，反而
會有害混凝土，而失去了摻加爐石原意

F級飛灰屬於較溫和的卜作嵐材料，並不適合用
於取代水泥，倘若大量取代水泥，會呈現低強度
現象



小□4.01.04[-2,-4]□無品質督導及查驗
紀錄，或□未落實，或□
記載不完整

□4.01.05[-2,-4]□無查核、督導或查驗
之缺失追蹤改善紀錄，
或□內容不確實、不完
整



主辦機關督導重點項目

• 1.承商及監造單位人員到場情形。

• 2.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記錄管理（如材料試驗、自主檢查

、監造日誌、缺失改善等）。

• 3.結構設備施工品質（如混凝土鋼筋模板品質及完成面平整度

及美觀性等）。

• 4.安衛環境管理(如告示牌、圍籬、警示燈帶、鷹架、開口警示

、衛生設備、道路清潔等)

• 5. 其他（如居民反映、鄰房處理、變更設計需求等）督導情形

或指示事項：



變更設計：指工程施工中，因故需變更原設計原則以完備原設計標的
之功能需求或為因應緊急事項、事實需求及其他必需配合
處理等涉及設計原則及預算之變更

工程施工中，除有下列原因之一時，並經詳述不能另行辦理之理由，
得依工程類別處理權責報核定後辦理變更增加外，得不辦理變更增加

1.遇風災、水災、震災、戰爭及其他不可抗力之天災人禍，致使工程
遭受損害或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需緊急處理者

2.原設計項目不符實況，需配合實際功能辦理或配合現地狀況需要而
調整者

3.工程施工開挖後實際地質、地下物等與設計條件有異者

4.地方反應或陳情案件，經勘查確屬實際需要者

5.上級交辦必須施工事項


